
圖例及面積計算 ：     
     516地號=7.37*14=103.18㎡    
     169地號 
      =(2.13+6.63)*14/2=61.32 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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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的圖及面積計算 

苗栗縣竹南鎮光復段516、169地號部分土地，共計164.5平方米 

516及169地號各為103.18平方米及61.32平方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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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標的地面凹凸不平且留有舊有房舍之泥柱、泥塊，承租人得自行整

平及移除後使用。 

◎為區隔租賃標的物，承租人應於標的物周邊施設簡易圍籬，並留有

出入口，契約期間內亦應負責修繕。 

◎現場照片 
出租標的(紅框內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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